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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3

年

9

月

26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

,

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9

月

23

日以送达、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

,

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

1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转让其所持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

:

为控制投资风

险

,

加强资源整合

,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东方天宏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中节环

(

北

京

)

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1350

万元出资额

(

占其注册资本的

33.75%)

分别转让给东方电子集团有

限公司

877.5

万元出资额

(

评估价值

798.3

万元

),

转让价款为

877.5

万元

;

转让给自然人余钦

472.5

万元出资额

(

评估价值

429.86

万元

),

转让价款为

472.5

万元。

(

详见公司编号为

2013019

号

-

出售资

产公告

)

东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

此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详见公司编号为

2013018-

关联交易公告

)

董事杨恒坤为东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

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

为满足公司发展的资金需求

,

公司拟向华夏

银行烟台分行申请综合信用授信额度

1

亿元

,

期限

12

个月

;

向招商银行烟台分行申请综合信用

授信额度

1.4

亿元

,

期限

12

个月

;

向交通银行烟台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1

亿元

,

期限

24

个月。

表决情况

: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9月26日

证券代码:000682� � � �证券简称:东方电子 公告编号:2013018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为控制投资风险

,

加强资源整合

,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东方天宏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北京东方天宏”

)

拟将所持有的中节环

(

北京

)

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节环”

)

877.5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东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东方电子集团”

)

。

前述转让协议于

2013

年

9

月

22

日

,

在北京签署

,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2.

东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

持有公司股权比例为

19.74%

。北京东方天宏

与东方电子集团的转让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转让其参股公司出资额的

议案》

,

关联董事杨恒坤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事先认可该事项并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关联方的姓名或名称

:

东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

烟台市芝罘区机场路

2

号

企业性质

:

国有独资

注册地

:

芝罘区市府街

45

号

主要办公地点

:

烟台市芝罘区机场路

2

号

法定代表人

:

杨恒坤

注册资本

1

亿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

:370602265623203

主营业务

:

公司业务范围为计算机及外部设备、电力调度设备、通讯设备、电子元器件、计

算机硬件、仪器仪表、汽车电器等的开发、生产及销售。

主要股东或和实际控制人

:

烟台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公司

100%

股权

2.

东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1971

年成立

,

国有独资公司。公司原注册资本

4654

万元人民币

,

2009

年公司以资本公积金转增注册资本

,

转增后注册资本为

1

亿元人民币。

公司

2012

年营业收入

150511

万元

,

净利润

5,153

万元

,

所有者权益

178523

万元。公司

2013

年

1-6

月营业收入

72831

万元

,

净利润

2952

万元

,

所有者权益

181461

万元。

3.

东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标的资产概况。

中节环成立于

2011

年

10

月

,

注册资本

4000

万元

,

法人代表

:

严峰

,

注册地点

:

北京市海淀区羊

坊店路

18

号

1

栋

9

层

919

室

,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

公司营业范围为节能、环保设备的设计、

制造、销售等。

本次转让中节环的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

2

、股权转让前中节环的股权结构表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中节环（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５０％

北京东方天宏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３３．７５％

自然人股东合计持股

１６．２５％

合计

１００％

3

、中节环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资料

2012

年、

2013

年

1-8

月财务报表经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

并出具了无保

留意见审计报告。

资产、财务、经营状况表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１２．３０ ２０１３．８．３１

总资产

２３５７．３４ ３５２４．００

净资产

１６２５．６７ １８６３．３６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１－８

月

营业收入

５９４．００ １３０６．０２

净利润

－４２３．０９ ２３７．６９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１３９９．７９ －５０７．２２

中节环无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圆全审字 【

2013

】

00010854

号审计报告

,

截止

2013

年

8

月

31

日

,

中节环的资产总额

3523.93

万元

,

净资产

1863.36

万元。以

2013

年

8

月

31

日为

基准日

,

经北京天圆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据的天圆开评报字【

2013

】第

1064

号评估报告

,

中节

环评估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864.98

万元。 北京东方天宏持有的中节环

877.5

万元出资

额价值

798.3

万元

,

东方电子集团以

877.5

万元的价格收购此部分出资额。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转让价格及支付

依据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

(

天圆全审字【

2013

】

00010854

号

)

和北京天圆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

(

天圆开评报字【

2013

】第

1064

号

),

中节环评估

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1864.98

万元。 北京东方天宏持有的中节环

877.5

万元出资额价值

798.3

万元

,

东方电子集团以

877.5

万元的价格收购此部分出资额

,

现金方式支付。

2.

股权转让手续及转让款支付。

双方在出资转让协议签署并生效后及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过户手续

,

股权过户之

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

东方电子集团向北京东方天宏支付完毕出资额转让款。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关联交易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不产生同业竞争

,

也不存在人员、资产、财务

分不开的状况。

出售资产所得款项的用途

:

北京东方天宏转让所得款项将用来集中发展国内大型发电集

团的节能减排业务。

本次出售资产交易不伴随有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计划。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中节环自成立以来

,

由于受管理不够规范、行业竞争激烈、技术团队不到位等因素影响

,

经

营并未达到预期目标

,

使中节环面临着较大的经营风险。本次交易将为北京东方天宏带来现金

流入

,

使北京东方天宏能集中优势资源发展国内大型发电集团的节能减排业务

,

进一步扩大节

能减排产业的规模

,

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东方电子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1105.5

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我们事先了解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转让其所持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

,

同意将此议案

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我们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东方天宏所参股的公司未能达到预期的经营目标

,

且后续

发展前景难以预计

,

该交易能有效的控制投资风险、整合资源

,

出资额转让后北京东方天宏全

额收回投资、充实北京东方天宏的资金能力

,

集中优势资源发展国内大型发电集团的节能减排

业务

,

进一步扩大节能减排产业的规模

,

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审核程序

合法

,

符合公司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

,

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十、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4.

转让协议。

5.

关联交易标的资产的财务报表。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9月26日

证券代码:000682� � � �证券简称:东方电子 公告编号:2013019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

为控制投资风险

,

加强资源整合

,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东方天宏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本公司持有其

65%

的股权

)

将所持有的中节环

(

北京

)

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1350

万元出资额

(

占其

注册资本的

33.75%)

分别转让给东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877.5

万元出资额

(

评估价值

798.3

万元

),

转让价款为

877.5

万元

;

转让给自然人余钦

472.5

万元出资额

(

评估价值

429.86

万元

),

转让价款为

472.5

万元。

前述转让协议于

2013

年

9

月

22

日

,

在北京签署

,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2.

东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

持有公司股权比例为

19.74%

。北京东方天宏

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北京东方天宏”

)

与东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东方

电子集团”

)

的转让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转让其参股公司出资额的

议案》

,

关联董事杨恒坤回避表决。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事先认可该事项并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

我们事先了解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转让其所持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

,

同意将此议案

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我们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东方天宏所参股的公司未能达到预期的经营目标

,

且后续

发展前景难以预计

,

该交易能有效的控制投资风险、整合资源

,

出资额转让后北京东方天宏全

额收回投资、充实北京东方天宏的资金能力

,

集中优势资源发展国内大型发电集团的节能减排

业务

,

进一步扩大节能减排产业的规模

,

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审核程序

合法

,

符合公司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

,

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无需经过有

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交易对方名称

:

东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

烟台市芝罘区机场路

2

号

企业性质

:

国有独资

注册地

:

芝罘区市府街

45

号

主要办公地点

:

烟台市芝罘区机场路

2

号

法定代表人

:

杨恒坤

注册资本

1

亿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

:370602265623203

主营业务

:

公司业务范围为计算机及外部设备、电力调度设备、通讯设备、电子元器件、计

算机硬件、仪器仪表、汽车电器等的开发、生产及销售。

主要股东或和实际控制人

:

烟台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其

100%

股权

本次交易已获烟台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交易对方姓名

:

余钦 境内自然人

,

身份证号

370111196404081077.

2.

东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余钦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

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关系。

3

、交易对方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东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2012

年营业收入

150511

万元

,

净利润

5,153

万元

,

所有者权益

178523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标的资产概况。

北京天圆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天圆开评报字【

2013

】第

1064

号评估报告评估中节环

(

北京

)

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节环”

)

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864.98

万元。公司控股子

公司北京东方天宏持有中节环

(

北京

)

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1350

万元出资额

,

对应股东权益的评估

价值为

1228.16

万元

中节环成立于

2011

年

10

月

,

注册资本

4000

万元

,

法人代表

:

严峰

,

注册地点

:

北京市海淀区羊

坊店路

18

号

1

栋

9

层

919

室

,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

公司营业范围为节能、环保设备的设计、

制造、销售等。

2

、股权转让前中节环的股权结构表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中节环（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５０％

北京东方天宏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３３．７５％

自然人股东合计持股

１６．２５％

合计

１００％

3

、中节环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资料

2012

年、

2013

年

1-8

月财务报表经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

并出具了无保

留意见审计报告。

资产、财务、经营状况表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１２．３０ ２０１３．８．３１

总资产

２３５７．３４ ３５２４

净资产

１６２５．６７ １８６３．３６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１－８

月

营业收入

５９４．００ １３０６．０２

净利润

－４２３．０９ ２３７．６９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１３９９．７９ －５０７．２２

中节环无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转让价格及支付

依据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

(

天圆全审字【

2013

】

00010854

号

)

和北京天圆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

(

天圆开评报字【

2013

】第

1064

号

),

中节环评估

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864.98

万元。 北京东方天宏持有的中节环

877.5

万元出资额价值

798.3

万元

,

东方电子集团以

877.5

万元的价格收购此部分出资额

,

现金方式支付。

依据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

(

天圆全审字【

2013

】

00010854

号

)

和北京天圆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

(

天圆开评报字【

2013

】第

1064

号

),

中节环评估

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1864.98

万元。 北京东方天宏持有的中节环

472.5

万元出资额价值

429.86

万元

,

余钦以

472.5

万元的价格收购此部分出资额

,

现金方式支付。

2.

股权转让手续及转让款支付。

双方在出资转让协议签署并生效后及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过户手续

,

股权过户之

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

东方电子集团向北京东方天宏支付完毕出资额转让款

,

余钦向北京东方天

宏支付完毕出资额转让款。

五、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交易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不产生同业竞争

,

也不存在人员、资产、财务分不

开的状况。

出售资产所得款项的用途

:

北京东方天宏转让所得款项将用来集中发展国内大型发电集

团的节能减排业务。

本次出售资产交易不伴随有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计划。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中节环自成立以来

,

由于受管理不够规范、行业竞争激烈、技术团队不到位等因素影响

,

经

营并未达到预期目标

,

使中节环面临着较大的经营风险。本次交易将为北京东方天宏带来现金

流入

,

使北京东方天宏能集中优势资源发展国内大型发电集团的节能减排业务

,

进一步扩大节

能减排产业的规模

,

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七、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4.

转让协议。

5.

出售资产的财务报表。

6

、国资委批准文件。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9月26日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事先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和《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要求

,

作为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公司”

)

的独立董事

,

我们对公司下列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

我们事先了解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转让其所持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

,

同意将此议案

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我们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东方天宏所参股的公司未能达到预期的经营目标

,

且后续

发展前景难以预计

,

该交易能有效的控制投资风险、整合资源

,

出资额转让后北京东方天宏全

额收回投资、充实北京东方天宏的资金能力

,

集中优势资源发展国内大型发电集团的节能减排

业务

,

进一步扩大节能减排产业的规模

,

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审核程序

合法

,

符合公司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

,

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独立董事:夏清、郭明瑞、吕永祥

2013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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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1� � � �证券简称：东方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3-033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及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

年

9

月

27

日，我公司收到大股东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方实业

"

）的

通知，针对东方实业所持我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事宜公告如下：

2013

年

9

月

26

日， 东方实业解除了以所持我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90,000,000

股为质押物向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贷款的质押， 该质押登记解除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此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数量占我公司总股本的

5.4%

。

2013

年

9

月

26

日， 东方实业将持有的我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90,000,000

股质押给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期限

1

年，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目前，东方实业持有我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466,346,232

股，占我公司总股本的

27.98%

。

此次质押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后，东方实业累计质押股份数量

466,300,000

股，占我公司总股本的

27.98%

。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275� � � �证券简称：桂林三金 公告编号：2013-026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9

月

22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

向董事和监事发出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会议于

2013

年

9

月

27

日在广西桂林市

金星路一号公司董事长办公室举行。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8

人，董事邹

洵先生因公出差委托董事王许飞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表决。 会议以现场和通讯结合的方式

举行，其中董事邹节明、王许飞、谢元钢、韦葵葵、祝长青、独立董事沈雪艳、陈亮以现场方式

出席会议，独立董事孙骏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监事王淑霖、吕高荣、徐润秀列席了会议。会

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邹节明先生主持，经过与会董

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将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部分土地及相关附着物纳入收储的议案》（同

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宜出具了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同意临桂县土地储备交易管理中心收储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三金集团桂林三

金生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县临桂镇人民路

112

号的

53,

228.30

平方米土地及

56,280.82

平方米地上建筑物，并授权管理层负责签订相关协议和办理该

资产收储相关手续。

【详细内容请见同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拟将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部分土地及相关附着物纳入收储的公告》】

特此公告。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9�月27�日

证券代码：002275� � � �证券简称：桂林三金 公告编号：2013-027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将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部分土地

及相关附着物纳入收储的公告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1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收回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三金集团桂林三金生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批复》（临政复【

2013

】

149

号），临桂县土地储备交易管理中心拟收储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三金集团桂林三金生物药业有

限责任公司（下称

"

三金生物

"

）位于临桂镇人民路

112

号的

17,593.30

平方米和

35,635

平方米

（合

53,228.30

平方米）土地。

2

、

2013

年

9

月

27

日，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召开了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部分土地及相关附着物

纳入收储的议案》，同意临桂县土地储备交易管理中心收储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三金集团桂林

三金生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

"

三金生物

"

）位于临桂镇人民路

112

号的

53,228.30

平方米土

地及

56,280.82

平方米地上建筑物，并授权管理层负责签订相关协议和办理该资产收储相关手

续。

3

、收储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补偿金额以参照最终评估价协商为准。

4

、公司持有该处土地产权权属清晰，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5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此项交易行为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客观原则，不构成关联

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本事项的

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董事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均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同意将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部分土地使用权及相关附着物纳入收储。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临桂县土地储备交易管理中心。

临桂县土地储备交易管理中心属政府机关，与本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在产权、业

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标的面积及用途：土地总面积

53,228.30

平方米，地上建筑物总面积

56,280.82

平方米。其

中本公司土地面积

17,593.30

平方米（土地证号：临国用【

2002

】第

769

号，土地性质为出让，土地

用途为综合、工业用地），地上建筑物面积

23,720.30

平方米。）；三金生物土地面积

35,635

平方

米（土地证号：临国用【

2005

】第

1916

号，土地性质为出让，土地用途为综合、工业用地），地上建

筑物面积

32,560.52

平方米。

2

、标的类别：固定资产

3

、标的权属：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三金集团桂林三金生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上述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

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形。

4

、标的所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县临桂镇人民路

112

号

5

、本次土地收储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四、本次交易涉及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储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

、公司已根据桂林市政府

"

向西发展，保护漓江，再造一个新桂林

"

的政策指引及公司发

展规划，在桂林市西城开发区秧塘工业园建设新厂区即公司现代中药城项目，建成后公司及

三金生物将整体搬迁至新的厂区。本次收储后，为确保公司生产经营不受影响，能持续稳定发

展，政府允许公司可继续在该地块上生产经营直至搬迁完成。公司将制定搬迁计划时间表，根

据搬迁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

、目前上述资产的评估价格尚未确定，土地收储协议尚未签署，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9月27日

证券代码：002299� � � �证券简称：圣农发展 公告编号：2013-045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报送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申请材料

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8

月

15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

书》（

130810

号，下称

"

《反馈意见》

"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提出了反馈意见，要求公

司在收到反馈意见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

2013

年

9

月

27

日到期）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

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收到《反馈意见》后，公司和聘请的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所涉及的具体事项进行认真

核查和回复准备。鉴于《反馈意见》所涉相关事项还需进一步落实，中介机构的相关工作尚

未完成，公司无法在收到《反馈意见》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提交书面回复意见。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特向中国证监会

申请延长

30

个工作日（至

2013

年

11

月

13

日）报送《反馈意见》书面回复，并将按规定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公司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并于

2013

年

11

月

13

日前将《反馈意见》书面回复材料

报送中国证监会。

特此公告。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839� � � �证券简称：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2013-25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9

月

20

日以

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3

年

9

月

27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15

名，实际出席会

议的董事

15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

1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促进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业务发展， 公司同意为其在建设

银行格尔木分行申请办理金额为人民币

3

亿元、期限为一年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839� � � �证券简称：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2013-26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同意为其在建设银行格尔木分行申请办理金额为人民币

3

亿

元、期限为一年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不需经股东大会审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青海国安于

2003

年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

12

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格尔木市昆仑北路

99

号，公司持股

100%

，主营业务为钾、锂、硼、镁资源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硫酸钾、硫酸钾镁肥、

氯化钾的生产销售等。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

50.53

亿元，净资产

18.12

亿元，资产负债率

64.14%

；

2012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5.51

亿元，净利润为

-1.12

亿元。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46.78

亿元，净资产

17.89

亿元，资产负债率

61.75%

；

2013

年

1-6

月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1.82

亿元，净利润为

-0.22

亿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担保方式：保证担保

2

、担保期限：一年

3

、担保金额：

3

亿元人民币

四、董事会意见

1

、为促进子公司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业务的发展，公司董事会同意就上述贷

款为其提供担保。

2

、青海国安主要从事资源开发业务，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公司董事

会同意为其提供担保。

3

、本公司持有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

4

、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对本项担保提供反担保，对本公司因履行《保证合同》对青海中

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追偿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五、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金额

截止公告日，公司担保均为对控股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151,921.74

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6.24%

；无逾期担保及涉及诉讼的担保。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1899� � � �股票简称：紫金矿业 编号：临2013-055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关认购NKWE� Platinum� Limited

可转债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有关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境外全资子公司金江矿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金江矿业

"

）认购

NKWE Platinum Limited

（以下简称

"NKWE"

）可转债事宜，详见本

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2

日披露的

"

临

2013－023"

公告、

2013

年

6

月

25

日披露的

"

临

2013－033"

公告、

2013

年

8

月

16

日披露的

"

临

2013－047"

公告。

金江矿业与

NKWE

于

2013

年

9

月

27

日签署变更协议， 对可转债认购协议的部分条款进行

修订，主要如下：

1

、 本次认购可转债的完成日从

2013

年

9

月

30

日推迟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或双方书面同意的

更迟的时间。

2

、认购可转债分两批完成。第一批，于

2013

年

10

月

23

日之前，金江矿业认购并支付

NKWE

发行原可转债总额的

35%

，即

700

万澳元。金江矿业在支付该笔款项前须收到其可接受的担保

函件，其中包括

NKWE

股东

Genorah

同意将其持有的约

3.24

亿股

NKWE

股份质押给金江矿业。第

二批，认购余下的

1,300

万澳元可转债在其他各项先决条件全部满足后才执行。

本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作进一步公告。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1899� � � �股票简称：紫金矿业 编号：临2013-056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关设立离岸矿业基金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3

年

3

月

21

日披露有关设立离岸矿

业基金的公告（

"

临

2013－009"

），本公司与

Sprott Inc. (

以下简称

"Sprott",

一家于加拿大多伦多证

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票代码：

SII

）

)

及美洲现代资源投资管理集团

(Americas Now Resources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rp.

，以下简称

"

美洲现代

"

，一家于加拿大多伦多成立的公司

)

，于

2013

年

3

月

19

日签署合资协议，设立合资离岸矿业基金（以下简称

"

基金

"

）。

该基金已正式成立，本公司与

Sprott

分别向基金首期投入

1

亿美元和

1,000

万美元。基金的计

划募集规模为

5

亿美元，基金将寻找以中国为主的其它投资者以筹集更多的资金。

该基金由本公司及

Sprott

下属成员共同管理，基金主要投资黄金、其他贵金属、铜和其他矿

产有关的股权、债权。基金管理公司是一家本公司与

Sprott

合作成立的合资公司，美洲现代将向

合资公司提供技术和市场方面的服务。

特此公告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A股代码：600096� � � � A股简称：云天化 编号：临2013-052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方案获得云南省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云天化集团

"

）于近日收到云南

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云南省国资委

"

）出具的《云南省国资委关

于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有关事宜的批复》（云国资资运

[2013]214

号）。云

南省国资委同意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同意云天化集团以合法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

作为对价收购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资产。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还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有权商务主管部门批准并获得中

国证监会对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核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还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

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336� � � �证券简称：澳柯玛 编号：临2013-032

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关于

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延期回复反馈意见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我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企发投

"

）的通

知， 企发投就公告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申请向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证监会

"

）申请延期回复反馈意见。

企发投于

2013

年

8

月

6

日收到证监会下发的 《关于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公告澳柯

玛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申请的反馈意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30943

、

130944

号），通知书对企发投报送的《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备

案》及《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豁免要约收购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提出反馈意见，并要求其在收到通知的

30

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回复意见。目前，企发投本次反

馈意见中有关事项还需进一步落实，无法按期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书面回复反馈意见，因此企发

投特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延期报送反馈意见回复及相关材料。

特此公告。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9月28日

证券代码：002504� � � �证券简称：东光微电 公告编号：2013-040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3

年

9

月

23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沈建平先生召集，

2013

年

9

月

26

日以

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公司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

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并授权董事长代表公司办理筹划期间的相关事

项，包括但不限于与交易对手的商务谈判、签署框架性协议等。

根据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停牌期间，公司将聘请中介机构对相关标的资产进行尽职调查

及审计、评估，待确定具体方案后，公司将按照相关制度的要求编制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

书，再次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并公告。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至少每五个交

易日发布一次相关事项进展公告。

二、会议以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全资子公司宜兴市东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不超过

2,000

万元人民币的

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2

年内。

具体情况请详见公司刊登于

2013

年

9

月

28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504� � � � �证券简称：东光微电 编号：2013-041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3

年

9

月

26

日，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以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全

资子公司宜兴市东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东晨电子

")

不超过

2,000

万元人民币的银行

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2

年内。

截止本公告日，该担保行为尚未签订相关协议。

本次对外担保行为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宜兴市东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组织形式：有限公司（法人独资）私营

注册地址：宜兴市新街街道百合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陈俊标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

营业期限：

2009

年

12

月

01

日至

2029

年

11

月

26

日

经营范围：半导体生产、集成电路的技术设计、开发、推广应用、制造、销售；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与本公司关系：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东晨电子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10075.18

万元，负债总额

777.62

万元，净

资产为

9297.56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7.72%

。

2012

年度东晨电子实现营业收入

1483.30

万元，净利

润

206.94

万元。

截止

2013

年

6

月

30

日，东晨电子资产总额

10280.67

万元，负债总额

935.91

万元，资产负债率

为

9.10%

。

2013

年

1-6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801.74

万元，净利润

47.21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将根据董事会的决议内容与金融机构签署担保协议。 授权公司董事长沈建平先生在

公司董事会批准的担保额度内签署担保合同及相关法律文件。

四、董事会意见

为了进一步支持东晨电子的经营和业务发展，公司根据其经营发展需求，决定为其提供担

保，累计担保金额不超过

2,000

万元人民币，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

年内有效。

董事会认为：公司为东晨电子提供担保，有利于东晨电子业务发展，董事会同意公司为东

晨电子提供担保，最高额不超过

2,000

万元。

东晨电子经营状况良好，资产质量优良，具有良好的信用，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公司有能

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并享有该公司的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为被担保方提供担保后，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将不超过

6,500

万元，占上市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66%

，其中公司对江苏南方涂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

额度为不超过

3,500

万元，实际发生的担保金额为

2,750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为

4.09%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为不超过

2,000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为

2.98%

，实际担保尚未发生。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六、其他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